澎湖縣馬公市虎井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1、 規劃課程委員會架構 
因應學校組織編制小，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成員，由校長、各處室主任和組長、教師、家長或社區代表、諮詢人員等組成。校長主持督導，教導主任為執行秘書，負責學校實施計畫之擬定、協調及實施、成果彙整及其他相關事宜。
澎湖縣馬公市虎井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表
	組成成員
	人數
	姓  名
	成     員     職     稱

	校長
	1人
	林妍伶
	當然委員，兼委員會主席

	全體教師
	6人
	陳熙婕
李  亭
蘇庭瑋
許秋霞
李通全
廖悅苓
	當然委員，包含七大學習領域科任教師及級任導師

	家長代表
	1人
	蔡銀禮
會  長
	由各年級參與年級課程發展小組之家長代表各推選一名

	社區代表
	1人
	陳大川
里  長
	當然委員

	諮詢顧問
	3人
	何慧瑩
許育健
林文虎
	學者專家




2、 成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依據教育部公佈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擬定具體目標與工作執掌，以作為課程發展的指標。

澎湖縣馬公市虎井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項目
	內          容            說            明

	依據
	[bookmark: _GoBack]教育部公佈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目標
	1.依據學校願景與教學目標，研定課程發展理念，規劃全校課程發展方針，審議學校課程發展計畫。
2.協助教師課程教學實施，評鑑學校課程發展成果，解決學校教育問題，提升教師專業素養，達成「和諧溫馨、精緻多元、關懷尊重、創新卓越」的學校目標。

	工作執掌
	1.研定本校課程發展的理念、原則。
2.訂定本校總體課程計畫方案實施的基本架構。
3.審議推動新課程之各項配合方案。
4.審議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依綱要實施要點規定做合理適當的分配。
5.審議整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並依規定時間送縣府教育局。
6.審議依各學習領域為單位提出之課程計畫。
7.審查本校彈性課程學習計畫及教師自編之教材或教科書。
8.組織教學團隊、規劃課程、協助規劃教師專業成長。
9.建立課程、教學、評量、評鑑制度。
10.其他依規定應經本會審查之事項。


3、 研訂「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任務
      依據本校條件、社區特性、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並在有限的人力、資源，將學校成員依專長分工，以利本校推展課程理念與實際運作。

澎湖縣馬公市虎井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分工表
	
	組別
	職稱
	任務分工

	
	召集人
	林妍伶校長
	1. 負責召集會議。
2. 督導課程推展成效。
3. 領導課程教材研發及教學活動。

	
	家長代表
	蔡銀禮會長
	1. 支援協助推動課程
2. 協助教師進行進修，提升教學能力。
3. 協助相關措施之宣導推廣，將課程發展理念，傳達到社區。

	
	社區代表
	陳大川里長
	1.支援協助推動課程
2.協助教師進行進修，提升教學能力。
3.協助相關措施之宣導推廣，將課程發展理念，傳達到社區。

	
	執行秘書
	陳熙婕教導主任
	1. 擬定課程計畫
2.推動課程的實施

	
	設備組
	蘇庭瑋教務組長
	1.提供相關教學行政支援
2.充實相關資料與教學設備

	
	課程發展小組
	李亭老師
許秋霞老師
李通全老師
廖悅苓老師
	1. 研討各班之統整課程、學校本位課程內容，研析解決策略。
2.營造優質校園教學情境，各師教師互助進行進修，提升教學能力。

	
	顧問
	學者專家
	1.針對本校課程進行指導。
2.提供課程、教學意見。



